附件-6

2010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传统武术交流大赛报项表
（器械、对练）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队                教练                 队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

	序

号
	姓   名            
	性 别
	组别
	单器械
	其他

单器械
	双

器 械
	软

器 械
	太极类

器械
	南拳类

器械
	对 练
	备  注

（具体项目名称）

	
	
	
	
	刀
	剑
	棍
	枪
	短
	长
	
	
	
	
	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在所报项目栏里画“√”，并在最后备注栏内填写具体参赛项目名称；2、请注明自己的年龄组别A.B.C.D组；3、其他短器械：扇、匕首、鞭杆、佛尘等。其他长器械：扑刀、大刀、杖、棒、拐、铲、叉等。双器械：双刀、盾牌刀、双剑、双拐等。软器械：三节棍、流星锤、单鞭、绳镖等。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武术主管部门盖章

